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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瑞科汉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解除股权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

一、股权解除质押概述 

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7 日收到控股股东廖长春通知，廖长春先生

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质押给长春新投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

4,303,00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，52,000 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（含

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转增股份）已解除质押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

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证券质押登记的有关手续，质

押登记解除日期为 2019年 5月 7日。 

有关股权质押的详细内容，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月 15日在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c)披露的《股权质

押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28）。 

二、 股权再质押概述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公司控股股东廖长春本次质押 4,355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8.76%。在本次质押的股份中，4,355,000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，0股

为无限售条件股份。质押期限为 2019年 5月 7日起至 2022年 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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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日止。质押股份用于公司向长春新投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申请

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授信提供质押担保，质押权人为长春新投

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，质押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。质押

股份已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。 

（二） 本次股权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

所涉及的股份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。 

包括本次质押股份在内，如果全部在质股份被行权可能导致公司

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本次股权质押有利于公司获得银行借款，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

利影响，鉴于公司经营和信贷状况良好，具备资金偿还能力，质押风

险可控。 

三、 股权质押所涉股东情况 

股东姓名（名称）：廖长春 

是否为控股股东：是 

公司任职：董事长、总经理 

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：27,588,600、55.48% 

股份限售情况：27,535,950、55.38% 

累计质押股数及占比（包括本次）：26,000,000、52.29% 

曾经股权质押情况： 

2018年 5月，公司控股股东廖长春质押 13,650,000股给兴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，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 5月 15日在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股权质押公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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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公告编号：2018-023）。公司于 2018年 6月进行了权益分派，以资

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，上述股份转增后质押股份变

更为 17,745,000 股；2018 年 9 月，公司控股股东廖长春质押

3,900,000股给长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，具体内容详见 2018

年 9 月 14 日披露的《股权质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47）。截

止本公告披露日，控股股东廖长春累计质押股份为 26,000,000股。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》 

（二）《股权质押合同》 

（三）《证券质押登记证明》 

 

 

吉林瑞科汉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19年 5月 8日 


